
— 1 —

关于做好 2024年度创新创业综合实践周工作
总结暨创新实践教学典型案例评选的通知

教字〔2025〕9号

各二级学院：

创新创业综合实践周是激发学生创新意识，培养学生实践能

力的重要途径和形式，为不断规范和完善实践教学工作，总结经

验，宣传典型，根据学校安排，现将 2024年度创新创业综合实

践周工作总结暨创新实践教学典型案例评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创新实践周总结

各学院从课程实施情况、课程讲授内容、学生能力提升等方

面，对本学院 2024年 3月-2025年 1月期间创新创业综合实践周

工作进行总结，并撰写工作总结报告（模板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典型案例评选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2024年 3月-2025年 1月期间，创新实践周教学课程。需在

学校正式发文清单内，或属于产学研成果转化中心统筹组织的吉

利系企业实践活动。

（二）评选流程

1. 学院推选。各学院根据评选条件，认真组织本学院教师

对创新创业综合实践周中的实践活动案例进行梳理和总结，择优

推荐 1—2个典型案例参加学校评选，推荐案例需在工作总结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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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中进行重点描述，并填写《创新实践教学典型案例申报表》（见

附件 2）。

2. 学校评审与公示。教务处将对各学院推荐的案例组织评

审，对案例的匹配性、成效性、示范性、影响性等方面进行综合

评价，评选出一定数量的优秀创新实践教学典型案例，利用学校

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，开设“创新实践教学典型案例展

示”专栏予以公示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三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提交时间

2025年 1月 17日前。

（二）提交方式

工作总结报告及典型案例申报表电子版经分管教学院长邮

件审核后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王永健 OA邮箱。

附件：1.创新创业综合实践周工作总结报告（模板）

2.创新实践教学典型案例申报表

3.创新创业综合实践周典型案例评分标准

教务处

2025年 1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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